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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针对晚清非洲华侨政策的研究中几个争议较大或有所不足的问题 , 提炼出三个总体观

点 : 客观成效不能完全否定主观努力 ; 个体不能代替整体 ; 招工费的具体分析。认为在对非洲华侨政

策上 , 晚清政府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主动性和进步性 , 如对主权的意识 , 对国际法的重视 , 对华民称

呼的改变 , 部分出于对民生的关注而主动输出劳务 , 在外交上的主动争取等等。但限于国力和关注重

点以及外交技巧上的多重束缚 , 晚清政府的非洲华侨政策其客观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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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Debates and flaws exist in current studies on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s overseas Chinese of Africa

in late Qing. Three key arguments could be summarised , i . e. subjective efforts should not be overshadowed

by negative outcomes , individual consulπs behaviour could not represent the overall government policy , and the

labour recruitment fee needs to be analyzed carefull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o some extent initiatives and

progress could be observed in the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s overseas Chinese of Africa in late Qing , such as

the consciousness of sovereignty , emphasis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 the changes in addressing overseas

Chinese , promoting labour export which was partly caused by the concerns to peopleπs livelihood , as well as

active efforts of Qing government in diplomatic affairs. Nevertheless , due to the limited resources , distraction

caused by the internal affairs and hindrances incurred by unskilled diplomacy , the actual outcome of this

government policy was disappo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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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 学术界关于晚清政府对非洲华侨政

策的研究较少。直接相关的研究 , 笔者只见到

两篇论文。一篇是李安山的《清朝政府对非洲

华侨政策探析》,[1 ]另一篇是王颖丽等的《刘玉

麟与晚清侨务在南非的开展》。[2 ] 在著作方面 ,

李安山撰著的《非洲华人华侨史》, 是第一部

论述全非洲华侨华人历史发展的著作 , 也是

“一部重要的开拓性作品”。[3 ] 其中也论及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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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洲华侨的政策 , 其观点与前文大致一样。

国外学者颜清湟撰著的《出国华工与清朝官

员》一书 , 论析了晚清对出国华工的政策和态

度 , 是“关于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政策的最权

威研究”。[4 ]还有一些关于中国向南非输出劳工

的论著 , 也涉及到晚清对非洲华侨的政策。

在这些研究中 , 关于晚清政府对南非华侨

的保护问题 , 存在着不同观点。

国外学者颜清湟认为 , 中国外交官“的确

对保护这一地区的华侨表现出深切的关注和决

心”。[5 ]国内一些学者则持不同的看法 , 彭家礼

认为 , 晚清南非领事的任务“纯为收取华工注

册费”; [6 ]王爱云认为 , 清政府为了捞取好处 ,

卖其民为奴。[7 ] 警蛮则认为南非领事是一种

“虚设”。[8 ]李安山认为 , 南非总领事馆的主要

任务之一虽然是统管、稽查华工并收取注册

费 , 但因此就认为南非总领事除收费外毫无作

为 , 是不客观的。由于国力弱小 , 清政府的护

侨政策虽有努力但其作用十分有限。[9 ]

甚至对领事官员刘玉麟个人的所作所为 ,

也存在不同看法。王爱云认为 , “刘玉麟对矿

方苛待冤抑华工各端概不过问”, 使这一职位

如同虚设。[10 ] 郑家馨也持同样观点 , 他认为

“总领事基本上未负起保护华工、华商的职责 ,

他被华人斥为‘矿局傀儡’。”[11 ] 李安山认为南

非华侨对刘玉麟是怨声载道 , 不过他也做了一

些实事。[12 ] 而王颖丽等则认为他的护侨活动表

现出色 , 尽可能地维护南非华人和华工的切身

利益 , 为近代中国外交使节之楷模。[13 ]

上述研究限于各自论述的重点 , 存在着一

些矛盾和不足。如将晚清政府对非洲华侨的政

策与刘玉麟的侨务活动大致等同 ; 将使领官员

个人的态度和活动完全等同于清政府的态度和

政策 ; 所偏重史料的不同 ; [14 ] 受“革命或现代

观念”的影响 , 对清政府带有一定的偏见[15 ] 。

基于上述的一些矛盾和不足 , 笔者放宽晚

清非洲侨政的研究视野 , 综合官方和民间史

料 , 做一种前后的比较与综合 , 注意使领官员

与政府以及政府的主观努力与实际博弈成效的

相对区分 , 对其中几个争议较大或有所不足的

问题提炼出三个总体观点 , 力图作出相对客观

的分析和评论。

一、客观成效不能完全否定主观努力

　　李安山将清朝政府对华侨的政策粗分为三

个阶段 : 1860 年以前为第一阶段 , 其特点可

概括为敌视且防范 ; 1860 - 1876 年为第二阶

段 , 其特点是消极而模糊 ; 1876 年后为第三

阶段 , 其特点是有心而无力。[16 ] 中国人较大规

模移民非洲始于清末。“虽然在 16 世纪末即有

华人来到南非 , 但真正形成华人移民社区则是

在清末。”[17 ] 此前 , 非洲就已经有了一部分华

侨 , 包括早期从巴达维亚流放至开普的犯人、

从亚洲迁移过来的华人等。[18 ] 华工大规模进入

非洲是在 1904 - 1910 年间。晚清对非洲华侨

的政策也基本是在这段时间展开。所以 , 从时

间段上来看 , 晚清对非洲华侨的政策处于总体

的第三阶段 , 即“有心无力”阶段。不过 , 它

在这一阶段是有着一定进步的 , 至少在主观上

是如此。

(一) 清政府对华侨观念的转变
清政府最初实施海禁政策。在 1647 年的

《大清律例》中就已明令禁止出洋 :“凡官员私

自出海贸易 , 及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 , 俱以通

贼论处斩”。[19 ] 最早直接从中国偷运华工的是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1839 年时 , 清政府就已

对外国人雇用华工事宜有所知悉 , 但对此漠然

视之 , 认为只不过属于地方事务。[20 ]

鸦片战争后 ,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

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 , 但清政府的海禁政策并

没有被完全废除。1892 年 , 薛福成接到了黄

遵宪建议请求朝廷豁除海禁的上察 , 就上书总

理衙门大臣 , 专论豁除海禁招徕华民事宜。

1893 年 9 月 13 日 , 清廷终于废除了传统的海

禁政策 , 准许旅居外国的华民任便回国。

在清朝海禁政策的演变中 , 也蕴含了其华

侨观念的转变 , 可以说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对于清廷华侨观念的转变 , 颜清湟把它分

为四个阶段 :

1. 清初 , 统治者因袭明朝政策和观念 ,

视华侨为“弃民”、“罪犯”、“潜在的汉奸”,

时隔不久 , 又视华侨为“政治犯”、“谋反者”

和“叛逆”。这是因为 1644 年满清入主中原后

的头四十年中 , 东南亚华侨直接参与了中国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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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抗清活动。

2. 鸦片战争期间 , 视华侨为“汉奸”, 认

为他们积极帮助侵略者。

3. 1860 - 1876 年 , 1860 年英国强迫中国

允许其臣民在英殖民地工作后 , 清政府对出洋

华工开始有了更多了解 , 较为同情这些被拐卖

的华侨 , 视其为“苦力”。

4. 1876 年后 , 视华侨为“华民”、“华

工”、“华商”和“华侨绅商”。这表明中国已

承认华侨是不应再受侵犯的合法公民。[21 ]

所以 , 从 1876 年开始 , 清政府对华侨的

态度已变得较为积极 , 至于其非洲侨务 , 始于

1904 年 , 正处于这样一种积极的阶段。

(二) 清政府在南非华工问题上的主
动争取、立约保护和主权观念

英国是掳掠偷运华工的罪魁祸首。1857

年 ,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1859 年 10 月 , 广东

巡抚劳崇光发布告示 , 准许英国设立招工所 ,

招聘自愿者出洋。[22 ] 这就迫使广东地方政府开

了同意招工的先河。

在 1860 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中 , 清政

府开始准许中国人赴英法殖民地或外洋别地做

工 ,
[23 ]这就使得此前以掠夺、偷运中国劳工为

内容的“猪仔贸易”或“苦力贸易”在国家层

面上合法化。虽然如此 , 具体招工事宜 , 外国

政府还必须与清朝地方官员交涉。

各地官员对于招工的处理方式各不一致 ,

各地督抚常因诱拐、掳掠华工出洋等事与西方

发生冲突 , 再加上海外华工受虐之事时有传

来 , 清政府不得不考虑如何妥善处理招工问

题。[24 ]
1865 年 , 中、英、法议定招工章程 22

款 , 虽然同意招工 , 但严禁拐贩人口 , 规定必

须由清政府发给印碟才能招工。但是它最终没

有得到英法政府的批准。1868 年 , 清朝政府

单方面宣布了这项招工章程。

1806 年 , 英国殖民者侵入南非。1889 年 ,

德兰士瓦等地发现金矿。这一发现掀起了一股

淘金热。英、法、荷等国纷纷涌进南非抢占地

盘和投资生产。1899 年至 1902 年的布尔战争 ,

使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战

后 , 金矿却出现了危机 , 主要原因是劳力短

缺 , 无法开采。为了开发金矿和挽救危机 ,

1903 年 , 兰德劳工协会派罗斯·史金纳 ( H.

Ross Skinner) 等前往美国、马来亚等地调查获

得华工的可能性、条件以及是否适合矿区工

作。最后认为在中国可以找到合适的劳工。[25 ]

而晚清政府也获得了这一信息。1903 年 2

月 , 驻英公使张德彝就写信给外务部告知南非

劳动力缺乏的情况 , 称其“各矿有工少而开采

不旺者 , 有无工而竟停产者 , 该处各矿主遂倡

招雇华工说。”[26 ]

1903 年 8 月 , 张德彝又写信给外务部 ,

认为这是中国向南非输出华工的大好机会 , 可

以此为筹码 , 与英方进行谈判招工条约事宜。

11 月 , 外务部致南北洋大臣咨文 : “转饬沿海

各地方 , 遇有英人前往招工 , 应即设法暂阻 ,

俟章程妥订后 , 再听华工前往可也。”[27 ]

1903 年 11 月 , 英国赴烟台等地招工 , 中

国各督抚严禁英人在妥定章程前招工 , 所以无

人前去应招。英国为了在中国获得大批廉价劳

动力 , 开始同清政府谈判。

英国以 1860 年《北京条约》为据 , 向清

朝提出订立招工章程的建议。清外务部坚持必

须以 1865 年招工章程 22 款为准。这一章程本

就为英国所不承认 , 此时也遭到了英国的强烈

反对。几经辩论 , 最后双方于 1904 年 5 月 13

日在伦敦签订了《保工章程》。

实际上 , 在双方签约之前 , 南非当局就已

将在南非议会通过的法案和契约条款送交英国

政府。张德彝就此与英方进行了多次交涉 , 对

其中一些条款作了一些修补 , 要求加入“厂主

不得责打工人 , 并不得视同物产辗转租赁”等

条款 , 却遭到了英方的拒绝。后张德彝又力争

应由中国政府派出领事对华工进行视察 , 并在

各方面代表劳工进行交涉。尽管德兰士瓦当局

对此十分反感 , 但英国政府最后也勉强同意。

此外 , 张德彝还提出了不得对劳工施加肉刑等

条款。[28 ]特别是关于使领保护的问题 , 在保工

章程中得到具体体现。清政府可派领事官或副

领事官对华工进行保护 , 而且尤为强调要使

“该处所有各色华民得以格外妥行保护”。[29 ]

从当时华工出国和中英签订《保工章程》

的推力因素来看 , 既有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方面

的原因 , 如国内人口过剩、天灾内乱造成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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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赤贫、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失业、逃避战

乱等 , 也有政府层面改善财政的原因。[30 ] “原

为贫民辟一生路”, “以资保护”,[31 ] 这一因素

可能更具主导地位 , 这可从下文的招工费上得

以体现。

综合来看 , 随着清朝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增

多 , 西方主权观和国际法也逐步传入中国 , 这

对晚清的外交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晚清政府和

官员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国际法指导外交事务。

尽管清政府也认识到实力对外交的奠基作用 ,

但也做了一些弱国博弈的努力 , 这在非洲华侨

政策上得到鲜明体现。从 1860 年《北京条约》

到 1865 年招工章程再到 1904 年《保工章程》,

逐步体现出了清政府从被迫签订到对方拒绝而

自己单方面宣布 , 再到最后主动抓住机会通过

“协商”而签订 , 其中特意强调了派驻领事、

加强对华工保护等条款。清政府的主权意识逐

步显现 , “华工盖本国之民 , 必归本国之官管

理 , 主权所属 , 关系匪轻。”[32 ] 这反映了晚清

政府抓住国际形势 , 借助国际条约以及国际法

争取自身和人民权利的一种积极意识。在偷运

猖獗的形势下 , 这种与其禁不住不如主动输出

和进行条约保护的努力 , “是统治者在艰难的

环境中对中国权益的一种维护和争取 , 这和投

降有着本质的区别。”[33 ]

尽管如此 , 还是留下许多问题 : 如条款还

过于笼统 , 对华工权利保护的具体细节较为欠

缺 , 还有劳动期限的规定等。而在实际履行过

程中 , 英属殖民当局的“随意所为 , 使一些条

款徒具空文”。[34 ] 如在 1904 年 , 南非开普殖民

政府通过了针对中国劳工的“排除华人法令”,

这就使得华工境遇更为悲惨 , 而且第二十八条

规定总督可随时将例章加以更改等。[35 ] 此外 ,

还有清政府具体保护中的一些不力等。但我们

绝不能因为一些客观实效而完全否认晚清政府

华侨政策的主观努力 , 如有学者认为 : “1904

年 5 月的《中英会订保工章程》给南非劳工的

招募披上合法的外衣 , 但实际上除了把‘苦

力’ (Coolie) 一词换为‘契约工人’ ( Indentu2
red Labor) 以外 , 华工们迁移南非的过程和方

式与先前的苦力贩卖并无多大差异。”[36 ] 这显

然只是看到了其客观消极的一面。实际上 , 此

后晚清政府至少有权介入这一招工活动 , 可以

阻止“苦力贸易”期间拐贩之风的泛滥。在护

侨问题上 , 即使是非洲华侨评价较差的领事刘

玉麟 , 在保护华侨上也作出了一定贡献。

二、个体不能代替整体

　　这里所说的个体不能代替整体包括三重含

义 : 一是不能完全以领事的个案来评判整体华

侨政策 ; 二是不能完全以个别使领官员的行为

来评判整体使领队伍的护侨行为 ; 三是不能完

全以个别使领的行为来代表政府的华侨政策。

上述的三个层面实际上都涉及到国际关系

和外交领域的一个问题 , 即个人的影响问题。

“长期以来 , 国际政治的传统理论一般不

将个人视为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 , 这主要是因

为个人在国际舞台上是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和代

表者而不具备自身的特殊利益。然而 , 个人在

当今国际社会中的活动和作用日益突出 , 以至

于许多学者认为 , 个人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

的特殊角色 , 应当加以足够的重视和关

注。”[37 ]个人对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 主要

是通过精英人物来体现的 , 如国家领袖、外交

官等。

那么 , 在晚清的外交舞台上 , 外交官个人

能否发挥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呢 ?

颜清湟认为 , 清朝政府在外交上的多头管

辖使得总理衙门、督抚和海外使馆在处理外交

事务时几乎有平行的地位。“在 1876 年至 1893

年这段时间里 , 清朝中央政府对保护海外华侨

没有一个连贯一致的政策。保侨事务主要掌据

在清朝外交官手中。”[38 ]
1893 年后 , 清政府在

保护海外华侨上出现了新气象。总理衙门开始

协调保护华侨的新措施。1901 年 , 清政府将

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外务部的职掌为“外交

政务 , 暨侨居各国之本国臣民及通商事务 , 监

督驻扎各国之出使大臣及领事 , 并稽查直省外

务司”。[39 ]

由此可见 , 外务部开始集中其外交权力 ,

加强对驻外使领的管制。如 1907 年 , 胡惟德

出使日本时 , 敕谕为“凡遇交涉事件 , 按照条

约详慎办理 , 并应秉承外务部 , 酌度机宜 , 随

时请旨遵行”。[40 ] 尽管如此 , 使领还是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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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酌度”权 , 特别是在当时信息化较低和角

色规定不完善的情况下 , 使领的个人因素依然

有着一定的份量和影响。有学者甚至把近代中

国的外交人员分为三类 : “其一 , 如琦善、崇

厚之流‘国威既损 , 更丧国权’; 其二 , 如曾

纪泽、杨儒等‘身临危难无一失体’,‘替国家

保全大局’; 其三 , 则是大多数的唯唯诺诺、

碌碌无为者。”[41 ]

首先来看对刘玉麟的评价问题。

1904 年 9 月 , 经外务部保荐 , 刘玉麟就

任首任驻南非总领事。1905 年 3 月 , 刘玉麟

抵达约翰内斯堡 , 开始了他在南非的领事

工作。

在对他的评价上 , 笔者反对就单一性质的

事件或史料对其作出过高评价或极度贬责。

王颖丽等单就刘玉麟对华工所做的努力上

入手 , 在选择史料上也较为单一 , 其结论则是

对其大力赞颂 , 认为他“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

外交手段抵制南非政府的排华恶浪 , 为华工和

华人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为南非华人社会所

称道”,“兢兢业业 , 不辞辛劳 , 从筹建领事馆

到尽可能地维护南非华人和华工的切身利益 ,

实为晚清及整个近代中国外交使节之楷

模。”[42 ]

王爱云则侧重于关注华工的苦难遭遇 , 有

过于贬低刘玉麟的倾向 , 对其所作努力则完全

没有涉及 , 认为他“对矿方苛待冤抑华工各端

概不过问 , 对 1905 年 9 月德兰斯瓦擅自通过

的严重侵害华工权益的《输入外国劳工法令修

正案》也没有提出反对 , 使这一职位如同虚

设。《保工章程》根本没有起到保护华工的作

用。”[43 ]

因此 , 在对刘玉麟的评价上 , 笔者较为赞

成李安山的辩证分析。不以单一事件或史料作

为评价的依据 , 而是综合官方、民间史料和对

立观点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至于官方史料 , 常有掩盖部分 , 如刘玉麟

在第一份关于华工的正式报告中称 : “玉麟抵

非后 , 博访旁咨 , 知各矿华工均尚安居乐业 ,

间有滋事 , 皆因西监工及华巡捕办理不善所

致。”[44 ]由这则史料来看 , 其中既有相对客观

部分 , 也有主观掩盖或夸大部分。“博访旁咨”

是相对客观的部分 , 刘玉麟于 1905 年 3 月抵

达约翰内斯堡后 , 加强了对华工情况的了解 ,

巡视了二十七处雇有华工的金矿。而“安居乐

业”则有掩盖或夸大成分 , 这主要出于其政绩

心理 , 或许也有受贿方面的原因。“很多人相

信刘玉麟必定接受了金矿当局的厚礼”。[45 ] 虽

然民间史料在华工问题上 , 相对而言客观成分

要多一些 , 如“谢子修为了真实记载契约华工

在南非金矿做苦工的真实情况 ,”“深入矿井 ,

对华工的真实待遇明察暗访。”[46 ] 其资料可信

度很大。不过 , 对于民间史料 , 我们也并不能

完全相信 , 因为其情绪性可能更强一些 , 会有

部分材料因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或情绪导向而

出现偏激化的倾向。不过 , 这里有一个鉴别方

法 , 我们可以结合民间史料对刘毅的评价来进

一步鉴别其对刘玉麟评价的可信度。鉴于民间

对刘毅的一致好评 , 可见其可信度较高 , 并没

有贬责所有领事 , 所以他们对刘玉麟的评价是

有客观依据的。

其次再来看个别领事与整体使领队伍执行

华侨政策的问题。在晚清对非洲华侨政策上 ,

主要涉及驻英使臣张德彝、驻南非领事刘玉麟

和刘毅。

早在 1903 年 , 由于担心南非针对亚洲人

的立法将更加严格 , 对南非华侨将构成潜在威

胁等 , 侨居南非的华人就向当时的驻英大臣张

德彝递交了一份请愿书 , 要求清朝政府在南非

设立领事馆。张德彝对此事很重视 , 马上将请

愿书呈交外务部 , 由于中英双方当时正在谈判

向南非输出华工一事 , 因而对派驻领事一事没

有立即作出表示。不过 , 它至少使清政府意识

到南非华侨的存在。[47 ] 在当时非洲仅存有少量

华侨的情况下 , 张德彝能够重视此事是难能可

贵的。另外 , 由前文所载张德彝在华工问题的

积极交涉上 , 也可以看出他对保护华侨的利益

是很重视的。

至于刘玉麟的评价 , 前文已作具体分析。

有些人往往将其侨务活动等同于清朝驻南非整

个使领队伍的行为 , 因而认为使领一职纯属虚

设 , 这是不客观的。

还可结合刘毅的侨务活动来看这一问题。

刘玉麟于 1907 年 8 月 12 日离任 , 继任者是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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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总领事刘毅。刘毅在保护侨民的利益上 , 可

谓是竭尽努力 , 以至于英国派往南非的总督格

莱斯顿勋爵表示 , 刘毅的要求似乎已超越了作

为领事的职权范围。[48 ] 而在华工当中 , 对于刘

毅的评价也是相对较好的 , 如南非华侨叶迅在

《南非华侨情况忆述》一文中写到 :“前清首次

派驻南非的领事刘玉麟调任后 , 即由其秘书刘

毅代理。刘毅是前清举人 , 至北洋政府时被任

为总领事。刘毅为人还算老实 , 与华侨私人交

往较好。”[49 ]

最后来看个别使领的行为与政府的华侨政

策问题。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人们往往把刘玉麟

的领事行为等同于晚清政府的华侨政策。实际

上 , 结合张德彝、刘玉麟和刘毅三人来看 , 其

思想和行动与晚清政府之间是有一定的张力

的。张德彝和刘毅 , 其思想主张和行为有些超

前于晚清政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刘毅奉

召回国 , “这很有可能是南非方面与英国方面

施压所致。”[50 ] 而刘玉麟主要在信息上和具体

行为上有所掩盖和欠缺 , 其根本政策还是与晚

清政府保持一致的。由于华工对刘玉麟的评价

很低 , 因此 , 有学者据此认为非洲华侨对晚清

政府的评价必然一样 , 实则不然。1908 年 ,

当光绪皇帝逝世的消息传到海外华侨社会时 ,

“华人深感悲痛 , 因为他们把光绪皇帝看成是

一位关心华侨命运的贤明皇帝。”“当时的华人

马来文报纸对这位皇帝作了很高的评价 , 并且

表达了人们对他的深切哀悼。”[51 ] 其中 , 南非

葡属老伦考地方华侨和南非其他华侨社会也发

了唁电 , 参与吊灵 , 甚至罢市、停工、哭

灵。[52 ]由此可见 , 海外华侨包括南非华侨 , 对

晚清政府还是有一定认同感的。

三、招工费的具体分析

　　《保工章程》第十三条规定 : “现订明 ,

凡按照本约所招订立合同之华工 , 每招得一

工 , 须纳费银 , 交付中国政府 , 以充稽查招工

事宜之需 , 至稽查保工事宜委员及华工登舱放

洋之通商口岸之各地方官处 , 均无须交纳他

费。以上所开之费 , 当于载工船具领红单以

前 , 呈交海关银号收存 , 按照下开之数计算 ;

如招得之工人数不过一万 , 每人应抽费墨洋三

元 ; 一万以外 , 每人抽费墨洋两元。”[53 ] 再加

上晚清政府还收取一定的华工注册费 , 因此 ,

有人对此进行了全盘否定和批判。如彭家礼认

为晚清南非领事的任务“纯为收取华工注册

费”,
[54 ]王爱云也认为 : “清政府也从南非招工

中获取了好处。按《保工章程》, 英方要向中

国政府交纳招工费用 , 每名抽费墨洋 3 元或 2

元 , 使清政府从 63000 余名华工中约得费银 20

万元。清政府所得之费 4Π10 充保工局经费 ,

6Π10为中央政府的岁入 , 无怪乎当时《新民丛

报》评论‘此与直接卖其民为奴 , 则何以

异 !’”[55 ]

我们可以仔细核算一下这些费用的具体用

法。从 1904 - 1906 年间 , 中国各口岸运出华

工人数统计起来一共有 63811 人。[56 ] 以每人 2

墨洋来算 , 总计才有 127622 墨洋。

至于这笔招工款如何分配 , 袁世凯在致外

务部的咨文中提议 : “拟请将天津开办南非洲

招工进款 , 以六成解交外务部库备充各项经

费 , 以四成留存职库 , 作为该局开支公费之

用。”[57 ]外务部准许了袁世凯的建议 , 将这种

分成的办法推广到华工出洋的各口岸。

黄小用对此作过估算 : “条款签订后 , 南

方广东设有保工局一所 , 北方天津与烟台各设

有保工局一所 , 每个保工局辖下参与招工的公

司又有多家 , 每家公司必须委派两到多名稽查

委员参与管理监督 , 这部分参与招工管理的保

工稽查委员在这四十二个月时间里支销的办公

费、薪水及其它用费肯定不是个小数目。另外

南非领事馆于 1904 年创建后从规费当中提取

三成共四万二千五百四十元作为办公费用。南

非领事馆建于 1905 年 3 月 , 1911 年总领事回

国述职 , 时间跨度五年七个月 , 领事馆办公费

从规费中提取三成 , 共四万二千五百四十元 ,

再加领事注册费的三成 , 不足之处外务部补

拔 , 到 1907 年停止招工后 , 领事馆的经费主

要依靠领事注册费的提成和外务部每年所拔经

费一万二千两。”[58 ] 由此可见 , 清政府“所赚”

费用并不多。

李安山也认为清政府“这种行为换来的是

一点蝇头小利”。[59 ] 因此 , 上述对招工费的批

评是站不住脚的 , 清政府的主要目的恐怕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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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国内危机和缓解人民困苦 , 从而巩固

其统治。

至于注册费 , 袁世凯向外务部提议 , 援引

从前中国向古巴、小吕宋等处输出华工的成

案 , 要求前往南非的华工 , 每人每年缴纳 3 元

的注册费。注册费的分配以三成留作领署常年

经费 ; 其余七成解呈宪辕 , 其中以三成留津 ,

备拨办保工事宜 , 以四成解往外务部。[60 ] 据合

同 , 每名华工在非洲做工 3 年。那么 , 以最大

额计算 , 清政府将总共收取 574299 元的注册

费。但是 , 经过刘玉麟的努力 , 华工注册费部

分系由矿局所出 , 并非来自华工。[61 ] 王颖丽等

对此做出了较高的评价 , 认为刘玉麟结合中西

之法 , 引入现代管理方式 , 收取华工注册费 ,

其动机是出于对华工的保护和监督 , 具有三层

积极意义 : 一是收取注册费 , 了解华工人数 ,

便于使领馆的管理 ; 二是注册费悉数由矿主所

出 , 不仅解决了领事馆的经费困难 , 还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 对清末社会的

公益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 三是为后来对海外

华人的管理方式开了先例。[62 ] 这就表明了注册

费的收取并非只是为了“牟利”。因此 , 对于

涉及非洲华侨的招工费以及注册费问题 , 一定

要进行具体分析 , 决不能“谈钱色变”, 将之

“绝对化”。

四、结论

颜清湟指出 , 中国保护其海外臣民的权利

得不到认可和落实 , “问题还不仅在于中国国

势之弱 , 而且也在于它不能采取主动。”[63 ] 综

上所述 , 笔者认为 , 在对非洲华侨政策上 , 晚

清政府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主动性和进步性 ,

如对主权意识和对国际法的重视 , 对华民称呼

的改变 , 部分出于对民生的关注而主动输出劳

务 , 在外交上的主动争取 , 等等。特别是张德

彝和刘毅 , 在保护华工权益等问题上更是做出

了积极的努力。这代表了晚清政府当时对非洲

华侨政策的主流。而且晚清政府在招工费上也

并不纯粹是“为了捞取好处而卖其民为奴”,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国内危机和人民困苦。

这也是光绪皇帝能够获得南非华人认同的一个

主要原因。

不过 , 限于国力和关注重点 (国内形势和

巩固统治) 以及外交技巧上的多重束缚 , 晚清

政府的非洲华侨政策其客观效果并不能令人满

意 , 只能落得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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